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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4月国家重点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试点工作总结会议结束以来，根据国资委明确提出的争取用2-3年的时间在53家

中央企业和其他具备条件的部分中央企业、部分省属国有重点骨干企业建立总法律顾问制度的目标，中国石化集团公

司、股份公司认真学习试点工作总结会议精神，全面实施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

  一、领导重视，全面部署 

  中国石化领导高度重视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把推行该项制度作为进一步提高依法治企水平的重要工作来抓。

在8月12－14日召开的中国石化法制工作会议上，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党组成员、股份公司副董事长、总裁王基铭代表党组

做了题为“认真落实《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进一步提高中国石化依法治企水平”的讲话。他指出，加强依法

治企是中国石化应对市场环境变化的必然要求；是加快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出资人对所监管企业提出的明确

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已有不少公司包括知名大公司因对涉法事项重视不够造成损失，有的甚至付出沉重代价。对此，

必须引起中石化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各石化企业主要领导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推进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的建设工

作。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五位党组成员同时出席此次会议，总部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各分（子）公司主要负责人、

分管法律事务工作的领导也参加了会议。中国石化的此次会议就全系统全面实施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进行了整体动员和

全面部署。 

  二、建立制度，设立机构 

  在专门召开企业法制工作会议之后，中国石化已下发《关于加快推进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通知》、《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实施办法》、《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实施办法》和《中国石

化法律事务部工作流程》等文件。根据这些文件，在今、明两年内，中国石化将在所有直属大型企事业单位中推行总法

律顾问制度，设立总法律顾问岗位；各直属大型企事业单位都将普遍设立专门的法律事务机构。今年的重点是抓好基层

的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将在全系统自上而下形成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总经理（总裁）－总法律顾问－法律事务机构－企

业法律顾问，一级对一级负责的法律工作职能体系。 

  三、具体实施，全面铺开 

  目前，中国石化下属各企业正按照《关于加快推进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通知》等文件，结合实际抓紧研究制

定推行总法律顾问制度的具体措施和实施方案。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首批拟在河南油田、齐鲁石化等70家下属企业设置总法律顾问岗位，在胜利油田、燕山石化等60家下

属企业设置专门的法律事务机构，目前已就这些企业总法律顾问岗位和专门法律事务机构的设置时间作出了明确规定，

即在2005年底前，各单位健全依法决策、依法经营管理、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规章制度，实现总法律顾问岗位到位、法

律事务机构到位和总法律顾问职责到位。 

  四、交流互动，有序推进 

  下一步，中国石化将采取“请上来、走下去”的办法，于10月份对部分重点企业先期进行总法律顾问制度实施方案

的对接，11月份召开6个业务板块企业的片会，请样板单位介绍经验，交流互动，以点带面，全面推动；同时，加强对总

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工作和相关政策的宣传，近期已与中国石化报社协作，联合推出了“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系列报道，

积极为全面实施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目前，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正在中国石化全系统全面、有序地

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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